
—1—   

 
 
 
 
 
 
 

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北化大校办发〔2018〕27 号 

 

 

关于印发《北京化工大学 

学生食堂价格平抑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及有关部门： 

《北京化工大学学生食堂价格平抑资金管理办法》经 2018

年 6 月 14 日第 20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北京化工大学           

2018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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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 

学生食堂价格平抑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北京高校学生食堂价格平抑资金管理使用办

法》（京财教育〔2013〕1426 号）的精神，为规范和加强平抑资

金经费的使用、管理和监督，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食堂平抑资金是北京市建立高校食堂价格调

控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根据价格上涨情况适时对学生

食堂基本伙食进行补贴，解决因食堂原材料及用工成本在短期内

大幅上涨导致的食堂成本亏损，抑制饭菜价格过快上涨。 

第三条  平抑资金来源由北京市财政拨款和学校自筹经费

组成，学校自筹经费在财政拨款拨付至学校时按照 1：1 的比例

同步计提。财政拨款“平抑资金”和学校自筹 “平抑资金”实

行专项经费管理，单独进行核算，保持同步支出，并接受有关部

门的审计检查。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学校成立平抑资金管理委员会，由分管后勤的校领

导担任主任，成员有后勤保障部、财务处、审计室、监察室、校

工会、学生工作办公室、研究生院、北校区工作办公室、西校区

管理办公室、后勤服务集团负责人和学生代表 5人。其主要职责

是审核、批准平抑资金的使用，对平抑资金进行预算审核、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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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监督管理及绩效考核。 

第五条  学校平抑资金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平抑资

金管理委员会的部署、组织、协调等相关工作。办公室设在后勤

保障部，由后勤保障部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第三章  平抑资金启动 

第六条  后勤保障部负责委托学校审计部门对上年度平抑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年度审计。后勤服务集团应积极配合接受检

查、审计，并如实提供相关材料。 

第七条  学校平抑资金管理委员会根据审计报告和后勤保

障部提交的平抑资金启用申请，确定是否启用“平抑资金”。后

勤保障部所提交的申请报告应包括食堂原材料价格及人工成本

情况，如米、面、油、肉、蛋、菜等的采购价格、市场均价及采

购数量，人工成本实际发生额和用工数量等。 

第八条  当上年度平抑资金内审合格且本年度北京市财政

拨款到位，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学校即可启动“平抑资金”： 

（一）以 2008 年学校食堂饭菜价格成本核算中原材料核算

价格为依据，当年度市场原材料价格超过核算价格的 5%。 

（二）以人工成本涨幅为依据。同 2008 年比，人工成本（含

工资、社会保险、加班费等）月人均增长 200 元以上。 

第九条  学校平抑资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启用平抑资金

后，由财务处将平抑资金（包括财政拨款和自筹配套经费）按照

专项经费形式立项拨款，由后勤保障部组织实施，专项用于补贴



—4— 

学生食堂基本伙。 

第四章  平抑资金的使用及审批 

第十条  平抑资金的使用范围 

“平抑资金”用于补贴学生食堂“基本伙”（含学校引进社

会企业经营的“基本伙”餐饮部分），具体开支范围包括：食堂

“基本伙”大宗原材料，包括米、面、油、肉、蛋、菜等；食堂

“基本伙”人工成本，包括学生食堂非事业编制人员（即外聘员

工）工资、社会保险、加班费等。 

第十一条  为确保食品安全，降低采购成本，防范采购环节

廉政风险，后勤保障部应监督后勤采购部门优先选择在北京化工

大学后勤物资采购平台采购，平台不能满足需求时，选择农校对

接采购、区域联合采购、竞争性谈判采购、招标采购、自主采购

等其他形式。平抑资金的支出中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关于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平抑资金支付的审批权限 

为保证专款专用，平抑资金支付在后勤保障部的监督下，必

须严格执行审批会签程序。北京化工大学自营食堂使用平抑资金

需后勤服务集团负责人审核同意，合作食堂使用平抑资金需后勤

保障部负责人审核同意（支付金额在 100 万（含）以上项目均需

分管后勤校领导审批），具体授权审批程序由后勤保障部出台部

门细则规范。相关票据及签字齐全后，财务处按照《北京化工大

学货币资金审批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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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使用平抑资金时，应向财务处提供用于购买“基

本伙”大宗原材料的原始凭证，包括发票，采购合同或协议，涉

及公开招标的相关资料，用于保障“基本伙”所用非事业编制人

员的人工成本明细单（含工资、社会保险、加班费等）。 

第十四条  财务处负责核算平抑资金经费，保证资金来源并

加强预算控制。 

第五章  监  督 

第十五条  学校平抑资金管理委员会定期听取后勤保障部

关于平抑资金使用情况的汇报，对当期的平抑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保障考核和监督总结，评估结果是下期平抑资金拨付方式的重要

依据。 

第十六条  审计部门每年审计平抑资金经费使用情况，并出

具审计报告。 

第十七条  对于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平抑资金”

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国家和学校对学生食堂的其他优惠政策不得冲

抵平抑资金。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北京化工大学平抑

资金管理委员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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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8 年 7 月 25 日印发    


